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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 
租稅優惠相關法規 

設立相關規定 

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
標準（免稅標準） 

最新解釋函令  

常見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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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優惠相關法規 
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。 

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，並經各地
社政機關證明者，每一團體和機構以3輛為限。 

印花稅法第6條。 
財團或社團法人組織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或慈善團
體領受捐贈之收據（收取會費所立之收據亦同）。  

娛樂稅法第4條。 
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、團體，合於民法總
則公益社團或財團之組織，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
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者，所舉辦之各種娛樂，其全
部收入作為本事業之用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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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優惠相關法規 

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。 

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之標準如下： 
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、捐血機構、
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，不以營利為
目的，且不以同業、同鄉、同學、宗親成員或其他
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，其本身事業用
地，全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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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優惠相關法規 
房屋稅條例第15條。 

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徵房屋稅： 
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，不以營利為目的，
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，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
自有房屋。 

不以營利為目的，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
辦公使用之房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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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優惠相關法規 
營業稅法第8條。 

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：  
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團體、機構及
勞工團體，提供之社會福利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
社會福利勞務。 

工會、商業會、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
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。 

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
之義演，其收入除支付標售、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
用外，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。 

社會團體依有關法令組設經營不對外營業之員工福
利機構，銷售之貨物或勞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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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優惠相關法規 
關稅法第49條。 

辦理救濟事業之公益、慈善團體進口或受贈
之救濟物資。 

所得稅法第4條。 

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符合
行政院規定標準者，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
作業組織之所得，免納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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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相關規定 
機關團體申請利息所得免扣繳證明須檢附下列
文件，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、申請書。 

2、法人或機關團體登記立案證書影本。  

3、組織章程影本（應註明『確與正本相符，如
有不符，負責人願負法律責任』，並加蓋負責
人印章）。  

4、主管機關核備組織章程之公文書影本。  

5、現任董（理）監事或委員名冊（應註明職稱、
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及與主要捐贈人之關
係）。  

6、基金及收入存放銀行之存款簿（單）影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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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相關規定 

機關團體申請營業設立登記須檢附下列文件，
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、營業人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。 

2、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。 

3、組織章程影本（應註明『確與正本相符，如
有不符，負責人願負法律責任』，並加蓋負責
人印章）。  

4、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5、營業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，如為承租房屋請
加附租賃合約書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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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： 

  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
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，其本身之所得
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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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： 

  本法稱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
團體，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
團之組織，或依其他關係法令，經向主
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。 

 其他關係法令：人民團體法、職工福利
金條例、及祭祀公業條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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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5條： 

  本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所稱之附屬 

  作業組織，指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 

  機關或團體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另設經 

  營事業或營業行為之組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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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所得稅法第71條之1第3項 

  合於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
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
其作業組織，應依第71條規定辦理結算
申報；其不合免稅要件者，仍應依法課
稅。(申報為原則，免申報為例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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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結算申報期限及延期申報  

  1.採曆年制會計年度者，應於每年5月1 

    日起至5月31日止辦理結算申報。不     
得延期申報。 

  2.採特殊會計年度者，其申報期限，應 

    依所得稅法第101條規定比照推算。 

(法令依據：所得稅法第23條及第71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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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網路結算申報  

  機關團體須依規定申請網路申報身分認證，
自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申報
軟體，並將申報資料上傳該網站，經檢核
無誤者，即配賦收件編號，並回傳確認收
件訊息。 

（網址：http://tax.nat.gov.tw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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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者核課規定如下： 
  1、應填具滯報通知書，限期補報。 

  2、逾限仍未辦理者，稽徵機關應先輔導其限 

     期辦理申報。 

  3、經輔導仍未辦理者，應依查得資料或按其 

     收入性質適用相當行業之同業利潤標準核 

     定其餘絀數，並視同不合「免稅標準」之 

     要件，依法課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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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加徵滯、怠報金之規定 

  原則： 

  其逾期辦理結算申報者，一律適用所得稅法 

  第108條加徵滯、怠報金之規定。 

  例外： 

  1、經核定無應納稅額者，免徵。  

  2、依規定免辦理結算申報者，不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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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
有條件免辦結算申報* 

  ▲同時符合下列規定者： 

    1、合於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。 

    2、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（包括無        
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），僅有會費 、        
捐贈、基金存款利息者。 

    3、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未達新台        
幣1億元以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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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
 4、各行業公會組織、同鄉會、同學會、校友會、
宗親會、營利事業產業工會、各工會團體、各
級學校學生家長會、國際獅子會、國際扶輪社、
國際青年商會、國際同濟會、國際崇她社、社
區發展協會、各縣市工業發展投資策進會、直
轄市縣(市)義勇消防總隊及身心障礙福利團體
（合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3條規定）各
縣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等機關團體。 

老人福利協進會等老人社會團體→同時符合上
述1.2.3.或非屬承辦政府委辦業務之政府輔助
收入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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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 

  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符
合下列規定者，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
作業組織之所得，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
所得外，免納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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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第2條第1項第1款 

  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，或
依其他關係法令，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
案。 

其他法令如：人民團體法、職工福利金條
例及祭祀公業條例。 

不符本款規定者輔導期限為一個月*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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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第2款 

   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
付之必要費用外，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
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
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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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第3款 

   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團體於解散後，其賸餘財
產應歸屬該機關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，
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。但依其設立
之目的，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，對解散
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，得經財政部同
意，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。 

不符本款規定者輔導期限為一個月*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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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第4款 

   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。 

機關團體之業務是否與創設目的有關應視章程及
業務性質而定(財政部68年10月9日台財稅字第
37113號函) 

例子：僅以其財產出租收取租金而非以出租為業
者，應不視為係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。

但是否已構成以出租為業，仍應就具體事實認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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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第5款 

  其基金及各項收入，除零用金外，均存放於金
融機構，或購買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國
庫券、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、銀行承兌匯票、
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、上
市、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
行之受益憑證，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
之項目。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，得部分投
資該捐贈事業之股票，其比率（80%）由財政
部定之（上市、櫃公司不受限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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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「免稅標準」第2條第1項第5款但書規定，由
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，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
之股票，其比率定為最多不得超過80%。但該
捐助事業為上市(櫃)公司不受此限制(財政部
94年8月3日台財稅第09404540950號函、財政
部69年12月16日台財稅第40213號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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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第6款 

  其董監事中，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
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，人
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。 

不符本款規定者輔導期限為一個月*。 

第2條第1項第7款 

   與其捐贈人、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
上不正常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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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第8款 

  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
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
百分之六十。但結餘款在50萬元以下或
超過50萬元，已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4年
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
畫，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，不在此限。 

不符本款規定者輔導期限為四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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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支出與收入比率之審查 
            支出比例計算公式  

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
活動之支出（包括銷售
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
支出不含以往年度結餘
款） 

┼當年度所得稅┼附屬作業組織之虧損                    

創 設 目 的 有 關 收 入
（包括銷售與非銷售
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不
含以往年度結餘款） 

┼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┼附屬作業組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所得 
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2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2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4/a04a/a04a03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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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公益團體免稅標準有關支出比例之計算
方式(財政部89年6月1日台財稅字第
0890453088號函)  

1.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包括銷售與非
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。 

2.創設目的有關收入（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
勞務之收入）。  

3.創設目的以外之虧損則不得列為支出項下計算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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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免稅適用標準之支出比率係以當年度之收支核算
(財政部73年10月27日台財稅第61981號函) 

  按當年度之支出與收入比較核計，以往年度之結
餘款應不在當年度收入範圍內。 

例：財團法人甲雙福協會103年度收入為100萬元，
支出為150萬元，其中以前年度之結餘款100萬於
103年度使用，故屬於103年度之支出金額為何？
支出比率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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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報
備作業流程 

  編列結餘經費保留使用計畫 

   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同意 

   國稅局管制追踨使用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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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機關團體未依計畫使用時如何課稅？ 

  公益團體未依報准計畫使用之結餘款應
按所得發生年度課稅（財政部90年1月10日

台財稅第0890458465號令）： 

  應就全部結餘款依法核課所得發生年度
之所得稅。 



34 

免稅標準 

機關團體依規定提列之基金準備經核准者可
列為支出(財政部85年5月8日台財稅第851903992
號函)  

  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
業組織，依其設立之法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
定之業務監督準則、財務處理辦法規定提列（撥）
之基金或準備金，經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
者，可列為提列（撥）年度之支出。惟嗣後實際
支付相關費用時，應先由該基金或準備金項下沖
轉；不足時，其餘額始得以當年度費用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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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20條 

  社會團體應逐年提列準備基金，每年提列數
額為收入總額20%以下。但社會團體決算發
生虧損時，得不提列。 

  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戶存儲，非經理事會
通過，不得動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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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會計科目及說明： 

1.銀行存款：存入行庫信託公司之款項 

2.銀行存款--基金：依本辦法第20條規定存
入行庫或信託公司之基金專戶 

3.基金：依本辦法第20條規定提列之準備基
金及孳息 

4.提撥基金(支出科目)：依規定提撥之準備
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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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提撥：1.借: 提撥基金〈支出科目〉5,000,000 

分錄            貸: 銀行存款       5,000,000 

      2.借:銀行存款--基金       5,000,000 

                貸:基金            5,000,000 

實際發生3.借:基金               5,000,000 

600萬元       費用               1,000,000 

分錄：          貸:銀行存款--基金 5,000,000 

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存款         1,00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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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1項第9款 

   其財務收支應給與、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，有
完備之會計紀錄，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。 

  (不符本款規定者通知限期改進。) 

寺廟及其他公益團體帳簿憑證之保存年限 

(財政部67年5月24日台財稅字第33395號函) 

   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終了後保存10年。各項會
計憑證，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，
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保存5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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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短漏報收入之規定 

  (財政部83年6月1日台財稅第831595361號函) 

  機關團體年度結算申報短漏報收入不超過新台
幣10萬元或短漏報收入占核定全年收入之比例
不超過10%，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
漏稅捐者，得視為短漏報情節輕微，符合免稅
標準第2條第1項第9款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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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未取具合法憑證之規定 

(財政部83年6月22日台財稅第831598956號
函) 

 機關團體列報支出未取具合法憑證，經查
尚無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
者，得視為符合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9
款（會計紀錄完備）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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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2項 

  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
上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其
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
稅者，除應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外，
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
查核簽證申報。  

不符本款規定者輔導期限為四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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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對不合免稅適用標準規定者應否課稅之核
示(財政部71年12月10日台財稅字第38931
號函)：輔導重於處罰。 

不符第2條第1款，輔導期為1個月；第3款
輔導期為1個月；第6款輔導期為1個月；第
8款輔導期為4個月。 

不符第2條第2款及第4款者，應立即課稅，
没有輔導期。 

不符第2條第2項者，輔導期為4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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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2條第3項 

   第1項第6款所稱主要捐贈人，係指原始捐助人
或捐贈總額達基金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
營利事業。 

例子：甲乙丙三家公司共同出資(各1/3)捐助
成立財團法人甲基金會，該基金會董事共9人，
其中5位董事同時為甲乙丙三家公司之董監事
(甲公司2人、乙公司2人、丙公司1人)，問:是

否符合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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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3條第1項 

  符合前條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
善機關或團體，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
得，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
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時，
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，應依法課
徵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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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例1：  

 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200萬元，銷售貨
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為-100萬元，則課
稅所得額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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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例2：  

 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100萬元，銷售貨
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為-150萬元，則課
稅所得額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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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免稅適用標準所稱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適用範圍
(財政部84年3月1日台財稅第841607554號函)  

1.A.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定義： 

  係指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，以取得代價者為銷
售貨物；提供勞務予他人，或提供貨物予他人使用、
收益，以取得代價者，為銷售勞務。 

  B.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：基金孳息、會費收入、
捐贈收入。 



48 

免稅標準  

2.慈善救濟團體，其義賣貨物或義演所
取得之代價，含有捐贈收入性質，不視
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。 

3.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，准比照公司
組織之營利事業，如符合所得稅法第39
條但書規定(會計師簽證如期申報)，得
自以後10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中
扣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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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 

義賣貨物如何開立憑證？ 

  義賣價格超過物品價格視為捐贈性質，
故應就物品價格部分開立銷貨憑證予買
受人，超過成本部分則開立捐贈收據並
認列捐贈收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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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 機關團體之所得徵免所得稅時損益計算
項目之認定原則(財政部85年3月27日台財
稅第851900292號函) 

   (1)機關團體承辦政府委辦業務 

      A.係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。 

      B.各項支出得依政府委辦契約之約 

        定核實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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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  （2）機關團體之成本與支出同時與銷 

       售貨物或勞務有關時： 

     A.依實際支出性質自行劃分 

     B.前後年度一致且不重複列報 

     C.稽徵機關依申報情形核實認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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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收入是否屬銷售貨物
或勞務之認定（財政部92年3月20日台財稅
字第0920450889號函） 

A.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： 

  房租收入、學費收入、營業收入、托育及
養護補助費收入。 

B.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： 

  捐款收入、利息收入、獎助性質之補助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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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標準 

第4條 

  由各級政府機關籌設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不受第2條第1項
第6款及第8款之限制。 

 前項所稱各級政府機關籌設之教育、文
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指由各級
政府機關捐助成立而其所捐助之財產達
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。 



免稅標準案例 
課稅所得額? 
假設情況 銷售貨物以

外所得 

銷售貨物所
得 

課稅所得額 

符合免稅標準 500,000 700,000 

不符合免稅標
準 

500,000 700,000 

符合免稅標準 -500,000 700,000 

不符合免稅標
準 

-500,000 700,000 

符合免稅標準 700,000 -500,000 

不符合免稅標
準 

700,000 -50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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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解釋函令 

機關團體依法繳納之所得稅依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
第8款規定計算當年度支出比例時，准併入支出項
下計算 (財政部100年3月14日台財稅字第
09900520170號令) 

例子：財團法人甲文教基金會103年銷售貨物或勞
務之收入200萬元，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100萬元，
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200萬元，銷售貨物或
勞務以外之支出130萬元，繳納103年度所得稅17萬
元，支出占收入之比例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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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解釋函令 

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，違
反憑證義務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處罰(財政部103
年11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304583490號令) 

 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，核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
法第6條第2款規定之營業人，如有未依法規定給與、
取得或保存憑證者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
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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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是否有統一的捐贈收據格式？ 

→否。惟捐贈收據上的應載明事項： 

   1.捐贈者基本資料。 

   2.捐贈金額。 

   3.非現金捐贈品名、單位、數量。 

   4.受贈單位基本資料，並加蓋印章。 

   5.應編列流水號。 

   6.出據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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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個人或營利事業對於機關團體依法設立賑災專戶之
捐贈得以匯款收據列報捐贈扣除額或費用(財政部
100年3月23日台財稅字第10004017660號令) 

  機關團體應捐贈人之要求，給與捐贈收據時，應於
該收據明顯處註記「對本賑災專戶之捐贈，業經財
政部○○○國稅局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字第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備查，得以匯款收據或
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申報列舉扣除額或列報費用，
不得以上開收據及本收據重複列報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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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機關團體購置固定資產，若同時用於創設
目的有關活動及銷售貨物或勞務，則： 

1.購置資產之支出，得選擇按年提列折舊，
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。 

2.或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
之支出，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
減除。 

3.一經選定不得變更，且不得重複列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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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對機關團體之捐贈應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
關並填發免扣繳憑單（財政部97年10月16
日台財稅第09700346920號函）  

 自98年1月1日起，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對
符合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所稱機關團體之
捐贈，應確實依同法第89條第3項規定辦理
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填發免扣繳憑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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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志工按服務次數領取之交通費或誤餐費依
規定標準免稅（財政部94年8月10日台財稅
第09404548760號令） 

 志工依志願服務法規定提供服務，依實際
服務次數領取之交通費或誤餐費，可適用
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2款但書規定
免納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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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轉投資收益是否免稅？其獲配股利或盈餘
所含的可扣抵稅額，是否可用以扣抵其應
納所得稅額或申請退還？ 

 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投資
於國內營利事業，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
餘淨額，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其所含的可
扣抵稅額，亦不得用以扣抵機關團體應納
的所得稅額，並不得申請退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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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計算支出比例時，其所獲配的股利淨額或
盈餘淨額應否併入計算？ 

 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獲配
的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係屬機關團體的孳
息收入，應併同其他各項收入用於與其創
設目的有關活動的支出，並計算其支出比
例是否符合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
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第2條第1項第8款
規定的60%。 



實例演練： 
支出比? 課稅所得額? 

科目 甲 乙 丙 丁 

銷售貨物
收入 

200萬 200萬 200萬 150萬 

銷售貨物
支出 

100萬 100萬 100萬 200萬 

非銷售貨
物以外收
入 

150萬 200萬 200萬 200萬 

非銷售貨
物以外支
出 

200萬 150萬 100萬 100萬 



簡報完畢！ 
 

恭請指教！ 


